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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109 号决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关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国际儿童年主要应由国 排的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第 24(XXXIV) 号决议， o

家举办活动，，但应得到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支持，

注重到人权委员会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第 20

(XXXIV)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

月五日第 1978/18 号和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第 1978/

40 号决议，

考虑到《儿童权利宣言》＠通过巳有十九年，在此

期间，该《宣言》的各项原则对于促进全世界儿童的权

利和形成这个领域里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

考虑到在这十九年期间，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通过

一项儿童权利公约的条件已经具备，

认识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全世界儿童的全面照顾

并增加他们的福利，

1. 满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20(XXXIV)号决议中的决定，即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

继续优先审议儿童权利公约草案；

2. 请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组织关

于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在国际儿童

年期间完成该公约草案并提请通过；

3. 决定将儿童权利公约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67.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

固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127 号决

议，-
O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

第 4 号） （E/1978/34) ，第二十六章， A 节。

＠第 1386(XIV) 号决议。

严重关切地注意剽秘书长关于上述决议执行情况

的报告，＠其中秘书长指出由于财政困难，他无法举

办讨论会，以讨论在没有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的区域

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委员会是否有益、是否适

宜的问题，

强调迅速有效执行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的重

要性，

1. 重申大会吁请在没有人权方面区域安排的地

区内各国考虑达成协议，以便在它们各自区域内设立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区域机构，

2. 再次请求秘书长根据人权方面的咨询服务方

案，在没有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的区域优先考虑举办

讨论会，以便讨论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委员会

是否有益、是否适宜的间题，井千一九七九年期间至

少举办一次这种讨论会，

3. 进一步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他按照人权委员会

会 24CXXXIV)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提交人权委员会

的报告中，载列他已取得的关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的

资料。

大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68. 麻醉药品 ` 

回顺《一九六气一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 O经(

九七二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一九七一年

-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

第 4 号） （E/1978/34) ，第二十六章， A 节。

eA/33/219 。

＠联合国 1 《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英文本，

第 151 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 E.77;XI．出英文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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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调理物质公约茂＂的有关条款，这些条款是国际管

制麻醉药品的一切措施的主要依据，

念及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近年来所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

第五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的有关建

议，＠

认识到麻醉药品委员会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进行

了全面而宝贵的工作，这些机构是为了保证和监督适

当地执行«公约汀叹议定书戏以及促进最有效的国际麻

醉药品管制而负有具体技术性职务的主要条约机关，

深切关怀滥用药品对个人、年轻人、年纪大的

人，以及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严重的健康、社会和经

济问题，始终存在，

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国际上继续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所产生的有害影响，

重申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根据上述条约分别

负起个别和集体责任，对麻醉药品种植、生产、制造

和使用的数量，加以管理和限制，以足敷医药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为限，

深值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需求

的措施，包括通过适当的宣传和教育的预防工作、治

疗和恢复正常生活的工作等，必须与减少非法供应和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适当管制措施，同时进行，

又深信所有从事取缔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主管机

构和组织，应该努力加强协调，使查缉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的工作，获得更好的结果，

考虑到麻醉药品委员会对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

日大会第 32/124 号决议第 5 段的要求所作的响应，该

段请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审议

可否推行一项有实际意义的国际管制滥用麻醉药品战

略和政策的方案，

1. 再次呼 IFf尚未成为《一九六一年麻醉药品单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 E.78.XI.3, 英文本，第 7

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 E.76.IV.2 和更正，第 28

民~

一公约汃一九七二年修正该公约的《议定书只9、和

《一九七一年精神调理物质公约凶节约国的所有国家，

采取步骤，加入这些国际文书，使各该公约可以普遍

适用，并请秘书长向所有各有关政府转达这项呼吁I

2. 请各国政府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充分合作，

提供必要的情报，使管制局能够作有意义的长期性研

究和预测，以期使全世界的麻醉品原料供应与医药和

科学上的正当需求之间，维持平衡I

3. 支持麻醉品管制局要求各国在管制局的协助

下，改善它们提出报告的办法，使它们能够向麻醉品

管制局提供完全而迅速的情报，以便管制局能够有效

地执行这些条约中规定的任务；

4. 促请各国政府支持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工作，

在根据有关条约的规定和应秘书长的要求而提出的缉

获麻醉品的个别报告内和年度报告内，向秘书长提供

完全的资料和情报，并且在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将麻醉药品方面所发现的重大的或对改善国际麻醉品

管制极有关系的任何新发展、新趋势和新措施通知秘

书长；

5. 请各国政府同联合国各主管机关和各专门机

构合作，加强它们的共同努力，消除麻醉药品作物的

非法或无控制的种植和消除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或无
控制的制造，以保证合法供应和合法需求的继续维持

平衡，并避免因定期抛售缉获和没收的麻醉药品而引

起意外的不平衡；

6. 溃各国政府作出更广泛更有效的努力同联合

国各主管机关及各专门机构合作，以期促进适当拟订

和执行各项旨在消除麻醉药品的非法需求和非法销

售、促进各国实际在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交流

经验和交换情报的方案，

7. 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对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

品基金增加捐款和持续提供捐款，呼吁所有的国际和

多边组织及机构对联合国通过麻醉药品管制方案所采

取的各种努力提供合作和给予财政支援；

8. 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进
-．灌 ■

毯参看《联合国审议一九六一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
修正案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3,Xl.7)，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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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际管制滥用麻醉药品的战略和政策的综合方案的

最后定稿工作，并加以执行，又请秘书长协助委员会

执行这项方案，委员会应密切注意这项方案的执行进

度，以保证在必要时，可以将该方案作适当的调整，使

它能够配合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因其各方面问题的新发

展而产生的新需要

9.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常会

适当注意这些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69. 保护被逮捕或被拘留的工会活
动分子的人权

大会，

回顾其关于保护由于所持政治主张或信念而致违

法或涉嫌违法因而被拘留的人的人权的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十六日第 32/121 号决议，

注意到属于第32/121 号决议范围内被监禁的人

中，有很重要的一类是那些由于其工会活动而遭逮捕

或拘留的人，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南非境内工会权利

遭受侵害的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第 1978/21 号决议，

在这方面，不仅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第五、

十和十九条，也考虑到该«宣言》第二十条，其中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又考虑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八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

条，其中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
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其利益，

进一步考虑到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的第 87 号公约＠，

认识到国际劳工组织为了提倡工会权利，以及为

-
＠第 217 A(III) 号决议。

＠第 2200A(XXI) 号决议，附件。

＠参看国际劳工组织，《一九一九至一儿六六年国阮力工

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六六年，日内瓦国标分工l,j) 。

了在由于从事工会活动而遭逮捕、拘留或放逐的人的

具体案件中采取适当行动，曾经作了重要工作，

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

1. 重申保护结杜自由的权利至为重要，是进行

任何工会活动的主要先决条件，

2. 蕙议应特别注意下列侵犯结社自由权利的事

件，即逮捕、拘留或放逐参与符合结社自由的原则的

工会活动的人；

3. 清各会员国 1

(a) 释放任何在其管辖范围内，在违反上述国

际文书规定的情形下，因其工会活动而可能被逮捕或

拘留的人1

(b) 保证这些人在获释之前，他们的基本权利

受到充分保护，包括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以及在判定对他们的

任何刑事指控时，要求由独立公正的合法法庭进行公

正审讯的权利；

(c) 采取有效措施，对于因反抗殖民主义、侵

略和外国占领，争取自决、独立、消除种族隔离和一

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终止所有这些对人权

的侵害而进行斗争因而被拘留或监禁的工会领袖，保

障并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大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70. 国际残废者年

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23 号决

议，其中宣布一九八一年为国际残废者年，

又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33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a) 决定设立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由第

三委员会主席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征得各区域集团

同意后任命的十五个会员国代表所组成，


